種苗業登記事項變更申請書
	種苗業者
名稱
	
	原登記證證號
	字第          號  

	統一編號
	
	
	

	負責人
	
	登記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	公司/商號
聯繫電話
	

	
	
	收文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	受委託人
電話
	

	申請變更事項
	□種苗業者名稱  □種苗業者地址  □負責人姓名  □經營種類範圍

□資本額    □苗圃（繁殖場）地址  □其他有關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變更前後之登記內容
	變更前：
變更後：


	 種苗業者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 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


說明：

1、 應繳付變更登記換發種苗業登記證書費新台幣800元。

2、 檢附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二份及填具本申請書二份。(如由受委託人申請，請檢附委託書二份)。
3、 變更事項請於適當項目上方格內打「ˇ」記號。

4、 經營種類項目倘新增育種、種子繁殖、苗木繁殖者，應填具營業設備配置表一式二份。

5、 變更公司/商號名稱、建物登記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資本額者，請先完成公司/商號變更登記，並檢附最近一次本府經濟發展局(或經濟部)准駁函及法人相關附件影本二份。
6、 倘變更登記建物地址者，應檢附建物文件：
(一)自有：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二份、建物第一類謄本影本二份（一個月內）(或房屋使用同意書正本二份<房屋所有權人無償提供負責人作種苗業登記時須檢附>)
(二)租用：應檢附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二份及房屋使用同意書正本一式二份。
(三)115年房屋稅繳款證明。
7、 倘變更或新增苗圃者，應檢附苗圃土地文件：
(一)自有：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二份、土地第一類謄本影本二份（一個月內）(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正本二份<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負責人作種苗業苗圃登記時須檢附>)
(二)租用：應檢附土地租賃契約書影本二份及土地使用同意書正本一式二份。
8、 檢附種苗業登記證原證，另上述每份影本文件空白處皆需加蓋公司/商號章及負責人章。
